“新冠”疫情下的商品房逾期交付纠纷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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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岁末之际，全国多地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封城、交通管制、延长企业复工时间等各项措施。该政策及措施对各房地产企业的项目开发建设等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导致很多房地产企业停工、商品房开发进度延误、商品房交付逾期等，为此，出现很多购房人主张违约责任的情况发生。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的分析，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商品房逾期交付纠纷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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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及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收到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的相关报告。2020年1月20日下午，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传人”且有医护感染的情况。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自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随后，自1月24日起，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批准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此后，上海、重庆、广东、浙江、云南、福建等多地陆续发布通知，企业延迟复工，学校延迟开学，如北京市发布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早于2月9日24时复工；云南省发布省内各类企业及建设工程项目不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长沙市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防疫期间全市施工工地管理的通知》，新建项目和节前停工的在建项目不得在2月8日晚24时前开工、复工，未制定方案、未落实消毒措施、未准备防疫物资、未按程序审查报备的建设工地一律不准开工复工；河南省发布全省所有房屋市政建筑工地未经属地住建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开复工；天津市发布本市在建建筑工地，除因施工安全需要不能停工的和涉及疫情防控必需、抢险、抢修项目以外，一律推迟开复工时间，具体开复工的时间，按照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和市统一部署安排，另行通知。即各地企业复工时间均在2月9日之后，且建筑工地复工均须落实消毒措施、准备防疫物资、按程序审查报备并经同意后方可复工。以上种种政策及措施的出台，导致很多房地产企业工地停工、开发进度延误、无法按时竣工验收、出现商品房交付逾期等情况。

2014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该文本一直沿用至今，各地新建的商品房买卖双方均按此示范文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第九条约定了商品房交付条件，即“该商品房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等条件，第十一条约定了交付时间及交付手续，第十二条约定了逾期交付责任，即“除不可抗力外，出卖人未按照第十一条约定的时间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的，按照逾期时间，自第十一条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逾期交付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一定时间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全部房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并自买受人付款之日起按照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付利息，同时，出卖人还应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根据以上合同约定可知，除不可抗力原因外，如出卖人出现逾期交付商品房的，应向买受人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要么支付逾期交付违约金，要么买受人可据此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返还购房款、支付利息并支付违约金等。因《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交付日期是根据出卖人的建设工程施工进度确定的，出卖人确定了建设工程开发进度后，即全力以赴开发建设，以保证能够按照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按时交付，且商品住宅小区少则几十户、多则上百户，如出卖人因施工进度影响出现了逾期交付的，则需承担巨额的逾期交付违约金，对出卖人而言会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因买受人对交付日期亦非常关注，如出现逾期交付的，则会打乱买受人的生活计划，可能会增加其在外的租金费用，或影响其结婚使用，或影响其居住需求等。所以，逾期交付的情况对买卖双方均有重大影响。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地均出台了相关政策及限制措施，导致建设工地无法正常施工，建设工程工期延误，建设工程无法按时竣工验收，进而影响了无法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时间交付商品房，遂出现了买卖双方因逾期交付而产生大量纠纷的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打乱了大家的正常工作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商事法律行为，对部分民商事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大量民商事合同出现延迟履行甚至履行不能的情况，很多人根据法律的规定，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迟延履行或履行不能的免责事由。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也有依据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向购房人提出逾期交付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的，主张部分免除或全部免除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但购房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可以归类为不可抗力事件存在异议，而且，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可归类为不可抗力事件，但对于逾期时间是否全部可以适用不可抗力的免责范围亦存在争议。所以，在实践中，房地产企业与购房人之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导致逾期交付的情况产生了大量纠纷。一方面，房地产企业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所以，如存在逾期交付的，应适用法律规定而免除违约责任；另一方面，购房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属于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台风 、洪水、蝗灾、风暴、火山爆发、山体滑坡、雪崩、泥石流等，亦不属于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等，所以，新冠肺炎疫情不能归类为不可抗力事件，房地产企业应对逾期交付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即使最终新冠肺炎疫情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的，但房地产企业对于疫情之前及疫情之后的逾期交付行为，仍应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且在疫情期间逾期交付的，也只能免除2020年1月24日起至2月9日之间的违约责任，而不能无限期的扩大免责范围。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对于逾期交付的责任是否可予以免除？以上问题的明确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买卖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解决至关重要，本文即从以上两个问题入手，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以便更好地解决买卖双方因逾期交付而产生的纠纷。

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不可抗力所指的事件需具备三个特征，即不可预见性、不可避免性、不可克服性。

1、不可预见性，是指必须是买卖双方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时不可预见的事件，该事件的发生必须根本无法预见，如果能预见或者应该能够预见的，则不构成不可抗力。另外，该事件在合同订立后的发生纯属偶然，这种预料之外的偶然事件，也并非是买卖双方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件，有些偶然事件并非完全不能预见，如非典肺炎、鼠疫等传染病事件，但是由于它出现的概率极小，而被忽略不计，把它排除在正常情况之外，但结果这种偶然事件真的出现了，这类事件仍然属于不可预见的事件。

2、不可避免性，是指该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买卖双方不可控制的客观原因所导致的，双方对该事件的发生在主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主观上不能阻它发生，客观上即使采取了及时合理的措施也不能避免该事件造成的后果，即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避免，这就是不可避免性。如果一个事件的发生完全可以通过当事人及时合理的作为而避免，则该事件就不能认为是不可抗力。

3、不可克服性，是指合同的当事人对于意外发生的某一个事件所造成的后果不能克服，即毫无办法加以阻止，如果某一事件造成的后果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努力而得到克服，那么这个事件就不是不可抗力事件。

由以上分析可知，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买卖双方来讲是其根本无法预见的，且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后果对于买卖双方来讲是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避免的，且亦无法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后果加以克服，即毫无办法加以阻止，所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的认定，在2020年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关人员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时也表示：“当前我国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二、出卖人对于逾期交付的责任是否可予以免除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交付时间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且出卖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即出现了逾期交付的行为，则出卖人不能免除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买受人可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约定向出卖人主张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交付时间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或之后，且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及措施导致出卖人逾期交付的，则出卖人可直接援引不可抗力的相关法律规定，相应顺延交付时间且无须承担该顺延交付期间内的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即出卖人可部分或全部免除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根据上述规定，出卖人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逾期交付商品房的情况出现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买受人，告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相应顺延交付日期，并应提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按时交付的相关证据及新冠肺炎疫情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只有出卖人履行了上述的通知义务及证明义务，出卖人才能依据法律规定，相应部分或全部免除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三、买卖双方的应对措施

因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出卖人无法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交付时间按时交付商品房给买受人，进而引起买卖双方发生逾期交付纠纷的，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做好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对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履行交付义务的出卖人，应及时向买受人发出不可抗力通知函，将此次疫情情况、此次疫情导致无法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交付时间履行的情况明确告知买受人，要求按照不可抗力条款免责，并附上不可抗力影响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及有关机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的有效证明。

第二，买受人收到出卖人的不可抗力通知函后，应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具体情况，判断出卖人提出的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是否成立，并可督促出卖人尽力采取措施消除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尽早交付商品房，避免时间太长导致其无法及时入住的损失扩大。

第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出卖人应采取积极措施，避免逾期交付导致买受人的损失扩大，如因出卖人怠于行使该义务导致买受人的损失扩大部分，不属于不可抗力免责范围。

第四，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逾期交付时间过长而致使买受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买受人可向出卖人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

最后，因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已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均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无情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买卖双方除依据法律规定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外，更应当通过积极协商的方式，合理分担损失，避免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双方当事人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